
衡水高新区

关于 2019 年度总决算公开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说明

2019 年，上级对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42354 万元，

其中：返还性收入 7571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15884 万元，专项转

移支付 18899 万元；高新区无对下转移支付支出；高新区上解上级支

出 32341 万元。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2019 年高新区专项债务限额9.4亿元，余额9.36亿元，本年高新

区新增政府债务 3.5 亿元，其中：一般政府债券0亿元，专项债券

3.5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400万元，无置换债券，无再融资政府债券。

高新区新增债券收入 2.5 亿元用于土地收储、1 亿元用于棚户区改

造。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223.78 万元，

比年初预算少 88.22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 万元，比年初预算少

18 万元，比上年同比减少 1.0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161.37 万元，

经衡水市公车改革办公室批准 2019 年高新区组织人事劳动局、大麻

森乡人民政府、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园、苏正办事处车辆购置及高新区公

安分局更新执法执勤车辆安排 170 万元，车辆运行及维护费安排12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59.4 万元，比年初预算少 64.6万

元，比上年减少 53.3 万元；因公出国（出境）经费 0 万元，年初预



算安排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万元。高新区因公出国（境）费团组数 0

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 0 个；执勤执法车辆购置数量 5 辆，公务

用车保有量 17 辆；国内公务接待0批次（个），其中，外事接待 0 批

次（个）；国内公务接待 0 人次（人），其中，外事接待0 人次（人）。

整体来看，高新区 2019 年度“三公”经费总支出及各项支出较

年初预算数均有明显减少。主要是 2019 年度高新区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大力压减“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加强“三公”经费支出

管理，强化预算约束，规范统计报送制度，加强重点支出监控，“三公”

经费整体压减成效较为明显。

四、高新区行政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根据 2019 年度高新区部门决算汇总数据显示，2019 年高新区机

关运行经费支出 1664 万元。

五、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据 2019 年高新区部门决算汇总数据显示，2019 年本级政府采购

规模1996 万元，比上年减少 3171 万元。同比减少 61 。其中：货物

类采购规模 353 万元，工程类采购规模 1000 万元，服务类采购规模

643 万元。本级采购规模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服务类采购规模下降。

六、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高新区紧紧围绕“讲政治、重质量、求绩效、防风险、促提升”

工作思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河北省委、省政府、衡水市

委、市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全面启动预算绩效管理，

狠抓绩效目标管理、创新绩效监控、强化绩效评价，大力提升高新区预

算绩效管理水平，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得到进一步砸实，扶贫项目资金绩

效管理工作较好完成。



1、提升绩效目标质量。一是召开绩效预算布置培训会，对区内

25 个部门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各部门进行交流学习，掌握绩效目标

设置要求，做好年初预算绩效录入工作。二是严格审核。对区内各部

门 322 个项目，两千余条绩效目标进行全面逐一审核，基本实现绩效

全覆盖。

2、开展绩效监控。对 2018 年省级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技改）专

项资金（第三批）项目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将预算绩效管理融入财

政一体化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项目流、绩效流、指标流“三流合一”。

3、加强绩效评价管理。一是加强部门绩效自评，印发《关于做

好 2018 年度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衡高财预【2019】3 号）文件，

对 2018 年度涉及扶贫攻坚、污染防治、转型升级方面的项目展开绩

效自评工作，并生成自评报告。二是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机制，在编制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时，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提出合理

性意见。

4、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一是贯彻精神，打好基础，认

真学习《河北省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充分利用扶贫动

态监控平台，完成扶贫绩效指标录入。二是找准不足，强化交流，先

后四次向其他区县学习先进工作经验，提高综合业务能力，结合高新

区实际情况成扶贫项目绩效目标指标的设定、审核工作。

5、深化推进新一轮预算绩效改革。根据 2019 年推行绩效改革工

作经验，按照省市要求，明确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工作路线，积极落

实推进形成管理规范、运转高效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七、重点绩效评价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关于2018年省级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技改）专项资金（第三批）项

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

（一）项目基本情况：

高新区2018年省级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技改）专项资金（第三批）

项目资金总额共计387万元，涉及三个企业的三个技改项目，分别是衡水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大庆路厂区整体搬迁和技术改造项目二期；衡水裕菖

铸锻有限公司扩建60万千瓦及以上发电设备用（锻造）转轮、叶片25000

件生产项目；河北宝力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扩建环保治理省级项目。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1、项目管理部门在项目评价工作中对企业投资完成情况进行了考察、

审计。

2、项目单位收到专项资金后，单独建立了项目台账进行核算。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结论

本次对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如下：项目立项20分，项目过程管

理35.9分，产出14.4分，效果19.9分。综合绩效评价得分90.2分，绩效等

级为优。

（四）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存在的问题

（1）项目完成不及时。个别项目已超期一年尚未完成。

（2）项目监控不到位，项目实施过程中，为采取相关监督措施以保

障项目实施进度。

2、建议

（1）专项项目应制定详细的进度计划，应当明确各时段内完工进度，

保证项目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相当，避免项目超过预定时间的情况。

（2）相关管理部门应认真做好项目相关督促和检查工作。

八、重要事项说明

无。


	衡水高新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说明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四、高新区行政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五、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重点绩效评价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八、重要事项说明


